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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943/08-09號文件 ] 

 
  2009年1月 13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2.  聯合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
引載於附件 )。  
 
 
II 與政府當局及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下稱 "西九管

理局")董事局成員會晤  
[立法會CB(2)944/08-09(01)及 (02)號文件 ] 

 
(a) 就前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小組委員

會第 III期研究報告所提出的建議作回應  
 
立法會CB(2)944/08-09(01)
號文件 (附件 I) 

⎯⎯ 政府當局提交

的前西九龍文

娛藝術區發展

計劃小組委員

會第 III期研究
報告的建議回

應及西九文化

區發展計劃的

公眾參與活動

及對西九管理

局的財政狀況

作適時監察的

機制  
 
相關文件  
 
立法會CB(2)612/08-09(02)
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

擬備的 "西九
龍文娛藝術區

發展計劃小組

委員會第 III期
研究報告就日

後對發展計劃

進行監察所提

出的意見及建

議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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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2)612/08-09(02)
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

擬備的 "政府
當局就與西九

文化區發展計

劃有關的事宜

所作出的回應

／承諾概要" 
 

(b) 關於西九文化區發展計劃的公眾參與活動  
 
立法會CB(2)944/08-09(01)
號文件  

⎯⎯ 政府當局提交

的前西九龍文

娛藝術區發展

計劃小組委員

會第 III期研究
報告的建議回

應及西九文化

區發展計劃的

公眾參與活動

及對西九管理

局的財政狀況

作適時監察的

機制  
 

立法會CB(2)944/08-09(02)
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

擬備的 "以往
曾就將於聯合

小 組 委 員 會

2009年2月27日
會議席上討論

的 議 程 項 目

II(b)及 (c)所作
商議的概要" 

 
(b) 關於西九文化區發展計劃的公眾參與活動  

 
立法會CB(2)944/08-09(01)
號文件  

⎯⎯ 政府當局提交

的前西九龍文

娛藝術區發展

計劃小組委員

會第 III期研究
報告的建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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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及西九文化

區發展計劃的

公眾參與活動

及對西九管理

局的財政狀況

作適時監察的

機制  
 

立法會CB(2)944/08-09(02)
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

擬備的 "以往
曾就將於聯合

小 組 委 員 會

2009年2月27日
會議席上討論

的 議 程 項 目

II(b)及 (c)所作
商議的概要"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3.  梁劉柔芬議員就西九文化區計劃的發展向

盛智文先生及夏佳理先生徵詢意見。葉劉淑儀議員就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下稱 "西九管理局 ")的招聘員工計
劃提出詢問。涂謹申議員詢問，投資委員會有否就如

何管理 216億元一筆過撥款制訂任何計劃。  
 
4.  盛智文先生表示，西九文化區計劃是一項重

要的計劃，應審慎而有系統地推行。西九管理局首要

的工作，是聘請適當的人選出任有關的職位。繼而，

西九管理局須舉行公眾參與活動，以瞭解社會的祈盼

與期望。核心文化藝術設施的規劃將會顧及公眾意

見、相關的海外經驗，以及專家顧問所提出的意見。

此項計劃如要取得成功，加強學校的藝術教育是不可

或缺的一環。  
 
5.  夏佳理先生表示，為了在 2011年年初向城市
規劃委員會 (下稱 "城規會 ")提交經最後定稿的發展圖
則，西九管理局須在不同的層面按照時間表工作。當

中包括招聘員工、遴選顧問負責擬備概念發展方案及

發展圖則、成立諮詢會，以及舉行分 3個階段的公眾
參與活動，就 3個概念發展方案徵詢公眾意見及在發
展圖則提交城規會之前徵詢公眾對圖則的意見。鑒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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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文化區計劃對香港的重要性、該計劃的規模，以

及當中所涉及的大量公眾資源，在規劃過程亦應對其

他的相關事宜加以適當的考慮，例如連接西九文化區

的海路與陸路交通運輸、休憩用地的用途、與鄰近地

區的連接，拓展觀眾及內容發展。  
 
6.  民政事務局局長及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西
九 )就委員提出的詢問提供下列回應  ⎯⎯  
 

(a) 就西九管理局的組織架構所進行的顧問
研究將於 2009年第二季完成，管理局會
根據該項研究的建議擬訂人手需要及招

聘計劃，當中包括高級職員的履歷要

求、遴選準則及薪酬福利條件。有關的

招聘工作將會以漸進及有系統地公開進

行。西九管理局已經開始委任相關的顧

問及中層專業員工，以便展開西九文化

區計劃的規劃程序；及  
 
(b) 管理局已成立投資委員會，就 2008-2009

財政年度期間撥予西九管理局的一筆過

撥款的投資事宜向管理局提供意見。該

委員會現正考慮聘請財務顧問負責管理

該筆撥款，而鑒於現時金融市場的波動

情況，該筆撥款現正以定期存款方式處理。 
 
M+／臨時M+的規劃  
 
7.  陳克勤議員及李永達議員就有關設立臨時

M+的進展提出詢問，倘油街的擬議地點並不可行，
博物館委員會會否考慮其他地點。李議員亦促請西九

管理局加快進行臨時M+項目，因為該項目可提供所
需場地以展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下稱 "康文署 ")轄下
的博物館的收藏室所儲存的藝術作品、  以較小的規
模試行M+概念，並有助向公眾推廣M+的概念。涂謹
申議員詢問，是否有任何計劃在M+展示康文署轄下
各博物館的收藏室所儲存的藏品。  
 
8.  民政事務局局長及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西
九 )在回應時表示  ⎯⎯  
 

(a) 鑒於油街的有關建築物面積太小及例如
污染問題等其他事宜，博物館委員會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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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油街的地點並非設立臨時M+的適合
地點。博物館委員會將會繼續發掘其他

地點，以及在全港不同地區展開活動以

推廣M+的概念；  
 
(b) 西九管理局成立博物館委員會，就西九

文化區內的博物館的營運策略向其提供

意見，而該委員會的首要任務，是物色

一組館長職系專才，以展開M+的規劃工
作。只有在委任有關的員工後，方能為

臨時M+制訂任何實質的計劃；  
 
(c) 康文署會加快輪流轉換展品以及在公眾

地方籌辦更多巡迴展覽，以處理展出在

收藏室儲存的藏品的有關事宜；及  
 
(d) M+將會是個嶄新及具前瞻性的文化機

構，聚焦於 20至21世紀的視覺文化，主
要從香港的觀點出發，當中包括 4個初步
組別，分別為視覺藝術 (包括水墨藝
術 )、設計、活動影像及流行文化。博物
館委員會將會與康文署緊密合作，物色

適合的藏品以供在M+展出。此外，博物
館委員會亦會委託本地藝術家進行配合

M+不同主題的藝術創作。  
 
9.  鑒於M+的概念未經考驗，而預計西九文化區
78%的營運赤字來自M+，李永達議員對M+的可行性
表示關注。劉慧卿議員指出，該項目會使香港現有的

公共博物館總面積大幅增加 52%，所涉及的總資本成
本達 47億 4,900萬元，她質疑政府一次過推行此項目
是否仍屬審慎之舉。她亦對M+的龐大營運赤字、微
小的觀眾基礎，以及能否在營運初期建立優質的藏品

等問題表示關注。葉劉淑儀議員憂慮，商業用地的租

金收益無法彌補M+龐大的營運赤字。她進一步表
示，由於聚焦於 20至 21世紀的視覺文化，M+的藏品
和展品的範疇將會受到限制，因而影響其對參觀者的

吸引力。  
 
10.  民政事務局局長承認，M+是個成本不菲的項
目，需要精心規劃。他補充，康文署缺乏足夠的空間

以展示其轄下各博物館的收藏室所儲存的藏品，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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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博物館設施的場地不足問題存在已久。夏佳理先生

表示，博物館的可行性不應單以其經濟回報衡量。他

指出，即使世界知名的博物館亦無法達致收支平衡，

而納入西九文化區計劃內的零售／飲食／娛樂設施

所帶來的租金收益可望能彌補M+的營運赤字。至於
M+的藏品，他表示，除購買和捐贈之外，透過與國
際上同級博物館的商借及交換安排以豐富其展品，是

規模如M+般龐大的博物館的其中一個慣常做法。  
 
11.  涂謹申議員建議，應成立專責小組聯絡知名

的收藏家，以尋求獲得捐贈的機會。謝偉俊議員亦有

類似的意見，並補充表示政府當局應加快進行其保留

及保育本港具價值的藏品與建築。葉劉淑儀議員詢

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設立永久的博物館以展示內地

贈予香港的回歸與周年紀念品。她建議，該等紀念品

可加入為M+的藏品。何秀蘭議員強調必須發展館長
職系人員，並重點提述館長職系人員的專業知識與創

意對加強M+的吸引力的重要性。  
 
12.  民政事務局局長同意向博物館委員會轉達

委員的意見，以供其考慮。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西
九 )補充，待有關的館長職系專才於 2009年下半年獲
委任後，博物館委員會將會商議有關為M+建立藏品
及就此制訂藏品政策的事宜。夏佳理先生表示，董事

局的成員已經透過其個人聯繫網絡，與本地及海外的

準捐贈者作初步接觸。  
 
表演場地  
 
13.  葉劉淑儀議員認為，觀眾拓展及優質的表演

是表演場地賴以成功的主要因素。她就西九文化區內

各個表演場地的估計座位數目提出詢問，並詢問政府

當局將會採取哪些措施重新組合康文署現有的文化

場地以配合西九文化區計劃。她進一步建議，西九管

理局可提供較小型的表演場地，讓廣眾能更好地欣賞

各類戲曲表演。李永達議員強調，文化軟件的發展較

興建硬件設施更為迫切和重要。他認為，當局必須參

照西九文化區計劃的發展，檢討現有文化場地 (例如
香港文化中心及高山劇場 )的功能，以及香港藝術發
展局和香港演藝學院所擔當的角色。他進一步建議，

除場地管理之外，康文署亦應在拓展社區觀眾方面擔

當更積極主動的角色。何秀蘭議員強調，有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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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藝術行政及舞台監督方面的專才，她並詢問當局

有否任何計劃在全球物色該等專才。  
 
14.  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表示  ⎯⎯  
 

(a) 大型表演場地的總座位數目為 15 000 
(香港體育館的座位數目為 12 000)，而由
於本港已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並無大型

表演藝術場地落成，因此在興建更多的

文化設施方面確有真正的需求；  
 
(b) 香港藝術發展局和香港演藝學院分別在

培育中小型表演藝術團體及培訓表演藝

術／技術專才方面擔當角色，兩者日後

將會擔當更重要的角色，發展文化軟件

以配合西九文化區計劃；及  
 
(c) 政府當局會致力加強康文署的外展角

色，推廣其轄下場地所舉辦的表演節目。 
 
15.  盛智文先生認同，為在西九文化區建議興建

的 15個各有不同特定要求的表演藝術場地提供優質
舞台監督及技術支援 (例如音響及燈光效果 )，實在至
關重要。他表示，表演藝術委員會將會與各演藝團體

聯繫以理解他們的個別需要，並會與有關的專家聯

絡，請他們就該等設施的規劃提供技術意見。  
 
諮詢會／公眾參與活動  
 
16.  梁家傑議員強調，西九文化區計劃的擁有權

屬於香港人。為體現西九文化區以民為本及社區為本

的宗旨，最重要的是讓公眾全民參與發展該計劃。為

此，西九管理局應誠意及謙虛地邀請公眾參與，而非

口頭上讓公眾參與或以公眾參與作裝飾。陳克勤議員

詢問，當局基於哪些理據在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挑

選 3個概念發展方案而不是 1個方案。  
 
17.  何秀蘭議員建議：(a)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活動
應予延長，以便能就公眾對西九文化區的祈盼與期望

作更廣泛和深入的討論，而第二階段則可縮短，因為

公眾意見應已在 3個概念發展方案中反映出來； (b)公
眾諮詢工作應透過一系列的工作坊進行 (尤其是在第
一階段期間 )，而公眾參與活動的顧問應就如何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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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工作坊，與文化藝術界進行討論；(c)公眾應可透
過網站翻查公眾參與活動期間的影音紀錄；及 (d)用
以蒐集公眾意見的方法應保持透明，而公眾參與活動

的結果應加以綜合，以便公眾人士日後進行監察。  
 
18.  民政事務局局長及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西
九 )回應表示  ⎯⎯  
 

(a) 制訂 3個而非 1個概念發展方案，應能為
公眾提供更多選擇，以供考慮西九文化

區計劃的發展；  
 
(b) 西九管理局將會對各個階段的公眾參與

活動的時間表持開放態度，並謹記必須

加快進行該計劃及在推行計劃期間提供

就業機會；  
 
(c) 政府當局會透過一系列特定主題的工作

坊以蒐集公眾意見，當中的程序將會妥

為記錄；  
 
(d) 諮詢會將會在擬備發展圖則時協助規劃

公眾參與活動，並確保有關的諮詢工作

是以公開及透明的模式進行；及  
 
(e) 政府當局會制定安排，以便向公眾解釋

該 3個概念發展方案如何納入公眾對西
九文化區計劃的願景和期望。  

 
19.  盛智文先生認為西九管理局需要在規劃該

項計劃之前蒐集所有相關的資料，倘擬議的時間並不

足夠，他看不到有任何理由為何第一階段的公眾不可

以延長。夏佳理先生表示，他是發展委員會主席，而

他與博物館委員會主席羅仲榮先生及表演藝術委員

會主席盛智文先生均已自發參與諮詢會，因為他們認

為西九管理局董事局必須與諮詢會緊密合作。  
 
20.  梁家傑議員察悉，西九管理局已按照《西九

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第601章 )第20(1)的規定成立諮詢
會。他關注到，諮詢會是否會按照第20(8)的規定，開
放其所有會議予公眾人士參加。據他理解，該法例規

定諮詢會每年最少舉行 1次會議，而諮詢會若舉行多
於1次會議，所有該等會議亦須開放予公眾人士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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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鑒於西九管理局的主席在一份較早前發出

的公告中表示，諮詢會將會負責規劃及檢討公眾參與

活動的推行，並整理公眾意見以便西九管理局董事局

擬備發展圖則建議方案，梁議員關注到，管理局主席

對諮詢會的職能的理解，是否與第 20(1)條完全一致， 
而該項條文規定須成立諮詢會，以收集公眾對攸關管

理局職能的事宜的意見。梁議員認為，條文的原意是

要諮詢會擔當更直接的角色，以不規範性的方式收集

公眾意見，而不是只就與公眾參與活動有關的事宜擔

當顧問及統籌的角色。  
 
22.  民政事務局局長及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西
九 )回應表示  ⎯⎯  
 

(a) 雖然諮詢會的職能是推動及收集公眾意
見，但西九管理局亦非常重視其意見，

諮詢會可隨時就與西九文化區的發展有

關的事宜向西九管理局提供意見。此

外，管理局可能會根據條例第 20(5)條的
規定，按照西九文化區計劃的進展，不

時就諮詢會的職能發出指引；及  
 
(b) 諮詢會將於 2009年3月1日開始運作，並

最遲會在 2009年5月舉行第一次會議，就
編定在 2009年年中舉行的第一階段公眾
參與活動的具體內容進行規劃。該公眾

參與活動的有關詳情將於稍後公布。雖

然條例第 20(8)條規定諮詢會須每年最
少舉行一次會議，而該等會議須開放予

公眾人士參加，預期諮詢會將會超越有

關的規定，每年安排多次 (而非只是 1次 )
會議開放予公眾人士參加。  

 
23.  盛智文先生重申由下而上的公眾參與模式

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收集公眾對將要興建的場地的規

模和數目的意見時更須如此，以免西九文化區計劃會

成為大而無當的 "大白象 "。據他瞭解，西九管理局董
事局所有成員均認同，公眾的參與對西九文化區計劃

的成功極為重要，若缺乏公眾參與，該項計劃便無法

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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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須提供的書面回應  
 

政府當局  24.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就下列事宜提供書面回

應  ⎯⎯  
 

(a) 政府當局對條例第 20(8)條的詮釋，以及
其對開放諮詢會所有會議予公眾人士參

加的立場；  
 
(b) 西九管理局就諮詢會的職能與運作發出

的指引；  
 
(c) 有關 3個階段的公眾參與活動的進一步

資料，尤其是 (i)公眾可否就所有概念發
展方案提出意見，而非只就管理局在第

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所挑選的 3個方案
提出意見，若不可以，原因為何；及 (ii)
西九管理局如何確保公眾能一如前西九

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小組委員會在其

最後報告所建議，有組織和有系統地參

與此發展計劃；  
 
(d) 輪候在康文署轄下各博物館展覽的展品

的類別及數量，以及該等藏品是否適合

在M+展示；  
 
(e) 本港現有的館長職系人員數目，以及配

合M+的規模與主題的人手估計、館長要
求及培訓計劃；  

 
(f) 確保民政事務局局長與其他政策局／政

府部門在推展西九文化區計劃及其周邊

的主要基建項目時能有有效的協調的機

制；  
 
(g) 西九文化區周邊舊區的重建會否與西九

文化區計劃協同規劃，若否，原因為何； 
 
(h) 有關就西九文化區內各項文化藝術設施

批出設計及建造合約的做法的詳情；  
 
(i) 西九管理局的員工招聘計劃，包括時間

表、人手要求 (員工類別／數目／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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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入職條件、薪酬福利條件及招聘程
序。  

 
(j) 為支援西九文化區計劃培育年輕藝術家

及拓展觀眾的計劃；及  
 
(k) 舞台監督專業人才的人手需求預測以及

在全球招聘舞台監督專才的計劃。  
 
會議安排  
 
25.  劉慧卿議員表示，發展委員會、表演藝術委

員會及博物館委員會的主席均為西九管理局董事局

及諮詢會的成員，若他們能與聯合小組委員會的委員

交換意見 (尤其是在取得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活動的結
果之後 )，將會有很大助益。主席建議，西九管理局
的成員須按需要出席聯合小組委員會日後舉行的會

議，委員對此表示贊同。  
 
26.  夏佳理先生表示，西九管理局轄下各個委員

會的主席將會因應要求，切法出席聯合小組委員會的

會議。  
 
27.  委員察悉，編定於 2009年 4月 14日舉行的下
次會議將會集中討論與公眾參與活動及M+的規劃與
發展有關的事宜。  
 
 
III 其他事項  
 
2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5時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4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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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推行情況  
聯合小組委員會會議過程  

 
 
日 期  ：  2009年 2月 27日 (星期五 ) 
時 間  ：  下午 3時 30分  
地 點  ：  立法會會議廳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 要 採 取

的行動  

000001-000202 主席  -  確認會議紀要  
 
-  開會詞  
 

 

000203-000751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作簡介   

000752-001043 葉劉淑儀議員  
政府當局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有

關 西 九 文 化 區 管 理 局

(下稱 "西九管理局 ")招
聘職員計劃的詳情  
 

政 府 當 局

須 提 供 書

面回應  

001044-001312 涂謹申議員  
政府當局  

216億元一筆過撥款的
管理  
 

 

001313-001659 陳克勤議員  
政府當局  

-  3個概念發展方案的
理據  

 
-  臨時M+的進展  
 

 

001700-002420 梁劉柔芬議員  
西九管理局董事局

成員  

-  西 九 管 理 局 董 事 局
成 員 對 西 九 文 化 區

的意見  
 
-  在 西 九 管 理 局 董 事
局 成 員 之 間 建 立 共

識  
 

 

002421-003050 何秀蘭議員  
政府當局  

-  對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參
與活動的時間表、設

計及模式的意見  
 
-  就分析、介紹及跟進
公 眾 意 見 提 出 的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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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 要 採 取

的行動  

003051-004446 梁家傑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西九管理局董事局

成員  

-  《 西 九 文 化 區 管 理
局條例》 (第 601章 )
第 20(1)條所訂明的
諮詢會的職能  

 
- 諮詢會的會議須按照
該 條 例 第 20(8)條 的
規定開放予公眾人士

參加  
 
-  西 九 管 理 局 董 事 局
成 員 與 演 藝 組 織 的

會議  
 
-  成 立 諮 詢 會 的 進 展
及其工作程序表  

 
- 讓公眾參與諮詢過程
以及採用由下而上的

決策模式的重要性  
 

 

004447-005432 李永達議員  
政府當局  

-  M+項目的可行性以
及設立臨時M+的進
展  

 
-  展 示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署 (下稱 "康文署 ")
管 理 的 博 物 館 的 收

藏室所儲存的藏品  
 
-  發 展 文 化 軟 件 以 配
合 所 興 建 文 化 的 硬

件  
 

 

  -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其 為 支 援 西 九 文 化

區 計 劃 培 育 藝 術 家

及拓展觀眾的計劃  
 

政 府 當 局

須 提 供 書

面回應  

005433-005928 葉劉淑儀議員  
政府當局  

-  西 九 文 化 區 內 的 演
藝 場 地 的 座 位 數 目

及 該 等 場 地 與 現 有

的 文 化 場 地 的 重 新

組合  
 
-  建 議 把 內 地 所 送 贈
的 回 歸 及 周 年 紀 念

品納入為M+的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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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 要 採 取

的行動  

005929-010812 劉慧卿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西九管理局董事局

成員  

- 對日後成立的M+的
營運赤字及觀眾／藏

品不足問題表示關注  
 
- 有需要縮減M+的規模  
 

 

010813-011609 涂謹申議員  
政府當局  
西九管理局董事局

成員  

-  安排在M+展示康文
署 轄 下 各 博 物 館 的

收 藏 室 所 儲 存 的 藝

術作品  
 
-  成立專責小組，負責
為M+募捐藝術作品  

 

 

  -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就 輪
候 在 康 文 署 所 管 理

的 博 物 館 展 覽 的 展

品的類別及數量，以

及 該 等 藏 品 是 否 適

合在M+展示，提供
有關的資料  

 

政 府 當 局

須 提 供 書

面回應  

011610-012124 謝偉俊議員  
政府當局  

-  與 可 能 會 捐 贈 藝 術
作 品 的 人 士 建 立 聯

繫網絡的機制  
 
-  有 需 要 加 快 本 港 的
藝 術 作 品 的 保 存 及

保育工作  
 

 

012125-013421 梁家傑議員  
政府當局  
西九管理局董事局

成員  

-  諮 詢 會 及 公 眾 參 與
活動的推行  

 
-  對 於 政 府 當 局 計 劃
放 棄 在 油 街 設 立 臨

時M+，以及其對諮
詢 會 的 職 能 及 開 放

諮 詢 會 的 會 議 予 公

眾 人 士 參 加 的 理 解

／詮釋表示關注  
 

 

  -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其對《西九文化區管

理局條例》(第 601章 )
第 20(8)條的詮釋，並
解 釋 其 對 開 放 諮 詢

會 所 有 會 議 予 公 眾

人士參加的立場  
 

政 府 當 局

須 提 供 書

面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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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 要 採 取

的行動  

-  西 九 管 理 局 須 就 諮
詢會發出的指引  

 
013422-014237 何秀蘭議員  

政府當局  
西九管理局董事局

成員  

-  有 需 要 讓 館 長 職 系
人員在規劃M+的計
劃時發揮其創意  

 
-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就 下
列事宜提供資料：  

 
(a)  舞台監督專業人
才的人手需求預

測以及在全球招

聘該方面專才的

計劃；及  
 
(b)  本港現有的館長
職系人員數目，

以 及 配 合 M+的
規模與主題的人

手估計、培訓計

劃及館長要求  
 

 
 
 
 
} 
} 
} 
} 
} 
} 
}政府當局
}須提供書
}面回應  
}  
} 
} 
} 
} 
} 
} 

014238-014508 葉劉淑儀議員  
政府當局  

-  把M+的範疇局限於
20世 紀 至 21世 紀 的
視覺文化是否合適  

 
-  M+能否持續營運  
 
-  為 戲 曲 表 演 提 供 小
型場地  

 

 

014509-015057 李永達議員  
政府當局  

- 現有文化場地在西九
文化區計劃下的功能  

 
-  香 港 藝 術 發 展 局 及
香 港 演 藝 學 院 日 後

所擔當的角色  
 
-  康 文 署 的 文 化 場 地
經 理 有 需 要 與 社 會

人士接觸  
 

 

015058-015208 主席  -  有 需 要 舉 行 全 面 的
公眾參與活動  

 
- 須於聯合小組委員會
下次會議討論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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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 要 採 取

的行動  

015209-020308 主席  
梁家傑議員  
政府當局  
劉慧卿議員  
西九管理局董事局

成員  

-  向 公 眾 邀 請 提 交 意
見書的進展  

 
-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下列資料：  

 
(a)  西九管理局就諮
詢會的職能於營

運發出的指引；  
 
(b)  確保民政事務局
局長與其他政策

局／政府部門在

推展西九文化區

計劃及其周邊的

主要基建項目時

能有有效的協調

的機制；  
 
(c)  有 關 3個 階 段 的
公眾參與活動的

進一步資料，尤

其是 ( i)公眾可否
就所有概念發展

方案提出意見，

而非只就管理局

在第二階段公眾

參與活動所挑選

的 3個 方 案 提 出
意 見 ， 若 不 可

以，原因為何；

及 ( i i) 西 九 管 理
局如何確保公眾

能一如前西九龍

文娛藝術區發展

計劃小組委員會

在其最後報告所

建議，有組織和

有系統地參與此

發展計劃；  
 
(d)  西九文化區周邊
舊區的重建會否

與西九文化區計

劃協同規劃，若

否，原因為何；  
 

 
 
 
} 
} 
} 
} 
} 
} 
} 
} 
}政府當局
}須提供書
}面回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政府當局
}須提供書
}面回應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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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 要 採 取

的行動  

  (e)  有關就西九文化
區內各項文化藝

術設施批出設計

及建造合約的做

法的詳情。  
 
-  西 九 管 理 局 董 事 局
成 員 須 出 席 聯 合 小

組 委 員 會 日 後 舉 行

的會議  
 
-  下次會議的日期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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